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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

 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西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四川

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宁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—

—保荐业务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等有关规定，就安宁股份 2023 年

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安宁股份与关联方攀枝

花东方钛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钛业”）之间存在销售钛精矿、采购原辅

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。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，预计2023年度发生的

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2.29亿元（不含税）。2022年1-10月，公

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2.20亿元。 

（二）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

单位：万元 

关联交易类

别 
关联人 

关联交易内

容 

关联交易定

价原则 
预计金额 

截至2022年10月

31日发生金额 

向关联人销

售商品 
东方钛业 销售钛精矿 市场价原则 22,000.00 21,554.33 

向关联人采

购原辅材料 
东方钛业 

采购原辅材

料 
市场价原则 893.31 408.60 

合计 22,893.31 21,962.93 

注：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，为不含税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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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截至2022年10月31日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关联交易类

别 
关联人 

关联交

易内容 

截至2022年

10月31日实

际发生额 

2022年度

预计金额 

实际发生额

占同类业务

比例（%） 

实际发生额

与预计金额

差异（%） 

向关联人销

售商品 
东方钛业 

销售钛

精矿 
21,554.33 25,000.00 21.22% -13.78 

向关联人采

购原辅材料 
东方钛业 

采购原

辅材料 
408.60 720.00 54.89% -43.25 

合计 21,962.93 25,720.00  -14.61 

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

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

2022年度，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

生总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。根据1-10月关联交易情况，

公司预计销售钛精矿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不会存

在较大差异。公司采购原辅材料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

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系东方钛业产量不足所致。 

公司独立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

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

说明 

公司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

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属实，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

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，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交易价格确

定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注：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，为不含税金额。 

二、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关联方介绍 

关联方名称：攀枝花东方钛业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06年6月9日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小江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30,000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公司住所：攀枝花市米易县丙谷镇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421789118240N 

经营范围：以下经营项目和期限以许可证为准：硫酸生产、销售。生产、销

售钛白粉及其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钛精矿、钛矿、钛渣、铁矿、硫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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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铁；本企业产品及原料、生产设备的进出口业务；生产制造咨询服务；房屋、

场地、机器设备租赁服务。（以上经营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，后置许可项目凭

许可证从事生产经营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） 

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：截至2022年10月31日，东方钛业营业收入

177,650.30万元、净利润11,853.46万元、总资产140,984.28万元、净资产101,759.83

万元。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公司持有东方钛业35.00%股权，公司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周立先生及副总

经理张宇先生在东方钛业担任董事。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6.3.3

条第（四）项规定的情形，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

（三）履约能力分析 

东方钛业系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的控股企业，依法存续且正常经

营，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，资信良好，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。东方钛业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的，定价方式公允、合理；上述

关联交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体现了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，

也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，具有合法性、公允性。 

（二）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 

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，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及第三方

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，并根据公平、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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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交易目的 

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生产与销售，属于正常的

产品购销，且双方已存在业务合作基础，上述日常交易安排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

营和持续发展。 

（二）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生产销售需要，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，

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，遵照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。公司与关联方

交易公允，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。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

生影响，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，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。 

五、履行的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、监事会决议 

2022 年 12 月 7 日，安宁股份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、第五届监

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

的议案 》，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独立意见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 2023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本次公司与东方钛业之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属于正常业务往来，符合公司

日常经营需要，且遵照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，不会出现损害公司利益的情

形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，也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造成较

大影响。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三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本次公司与东方钛业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系公司日常经营所

需，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不会构成不利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

形成依赖。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、公正的定价政策，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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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价格，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

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一致同意本议案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安宁股份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已

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独

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。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

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安宁股份上述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，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，

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不会构成不利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

依赖。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、公正的定价政策，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

价格，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

综上所述，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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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唐忠富                 付  洋 

 

 

 

 

 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2 年 1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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